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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AE_8A_E8_BF_9B_E5_c46_521714.htm 1.运往境外修理的货

物。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、运输工具或其他货物，出境

时已向海关报明，并在海关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的，应当以

海关审定的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，以及该货物复运进境的运

输及其相关费用、保险费估定完税价格。 2.运往境外加工的

货物。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，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，并在海

关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的，应当以海关审定的境外加工费和

料件费以及该货物复运进境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、保险费估

定完税价格。 3.暂时进境货物。 4.租赁方式进口货物。租赁

方式进口的货物中，以租金方式对外支付的租赁货物，在租

赁期间以海关审定的租金作为完税价格；留购的租赁货物，

以海关审定的留购价格作为完税价格；承租人申请一次性缴

纳税款的，经海关同意，按照一般进口货物估价办法的规定

估定完税价格。 5.留购的进口货样等。对于境内留购的进口

货样、展览品和广告陈列品，以海关审定的留购价格作为完

税价格。 6.予以补税的减免税货物。减税或免税进口的货物

需予补税时，应当以海关审定的该货物原进口时的价格，扣

除折旧部分价值作为完税价格，其计算公式下： 百考试题伴

你同行 完税价格＝海关审定的该货物原进口时的价格×（1-

申请补税时实际已使用的时间（月）÷监管年限×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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